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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重点任务清单

	序号
	主要任务
	具体措施
	牵头单位

	1
	提升多式联运承载能力和衔接水平
	提升多式联运通道能级
	强化规划统筹引领，“三纵六横两联”综合立体交通网，提升沿海、福银、厦蓉、湄渝、泉吉等综合运输通道功能。
	省发改委、省交通运输厅

	2
	
	
	完善高速公路布局，加快福银并行线宁德至古田段、福银联络线沙县南平段等高速公路建设，补齐内陆山区和苏区老区骨干通道基础设施短板。
	省交通运输厅

	3
	
	
	加快闽江内河航运建设，重点推进南平至三明航道整治工程及南平洋坑、三明青州等码头项目建设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改委

	4
	
	
	充分发挥向莆、衢宁、浦梅（建冠段）、兴泉等铁路的货运功能，构建港口后方铁路通道，加强沿海港区与后方铁路货运通道衔接，加快鹰厦线三明、华安城区段改线等工程，逐步提升老旧铁路货运能力。
	省发改委、中铁南昌局集团

	5
	
	完善货运枢纽功能布局


	加快港口物流枢纽建设，重点推进福州江阴、宁德漳湾、莆田莆头、泉州石湖、厦门海沧等港区和作业区后方物流园区枢纽建设,实施中远海运港口厦门海沧供应链基地等项目。
	省发改委、省交通运输厅

	6
	
	
	完善铁路物流基地布局，优化管理模式，加强与综合货运枢纽衔接，推动铁路场站向重点港口、枢纽机场、产业集聚区、大宗物资主产区延伸，建设兴泉铁路黄塘货运站。
	省发改委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

	7
	
	
	加快厦门航空货运基地（商舟物流园）等项目建设，推进申报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保区，完善枢纽机场货物转运、保税监管、邮政快递、冷链物流等综合服务功能。
	省发改委、民航福建监管局、民航厦门监管局、福州海关、厦门海关、省邮政管理局

	8
	
	
	发展航空寄递网络和干支线联运，完善邮件快件航空基础设施建设。打造永安闽中公铁联运综合物流园、晋江陆地港、福州现代物流城等一批公共服务属性突出、产业集聚明显、辐射带动力强的多式联运型物流枢纽（物流园区）。
	省发改委、省邮政管理局、民航福建监管局、民航厦门监管局、省交通运输厅

	9
	提升多式联运承载能力和衔接水平
	健全港区、园区等集疏运体系
	加快沿海重点港区进出港航道建设，提升通航等级和安全保障能力，加快建设福州港三都澳深水航道二期工程-漳湾航道工程、湄洲湾航道四期工程北岸工程（石门澳航段扩建工程）、湄洲湾航道四期工程-南岸航道工程，开工建设福州港罗源湾深水航道二期工程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改委

	10
	
	
	加快推动在建或已规划支线项目建设，加快福州可门港铁路支线、宁德白马港铁路支线、漳州港尾铁路支线建设，尽快开工建设宁德漳湾港铁路专用线、福州港后方铁路通道。
	省发改委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

	11
	
	
	加快推进主要港口集疏运公路扩能改造，建成福州绕城公路东南段可门疏港接线，新建莆炎高速公路埭头至湄洲港段、古雷疏港高速公路等疏港公路项目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改委

	12
	创新多式联运组织模式
	丰富多式联运服务产品
	加大35吨敞顶箱使用力度，探索建立以45英尺内陆标准箱为载体的内贸多式联运体系，实施煤炭、粮食运往闽西北、江西、湖南等内陆地区集装箱项目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发改委

	13
	
	
	在厦门港、福州江阴、泉州石湖试点推广“船边直提”和“抵港直装”业务。推广福州、厦门海关进出口货物多式联运转关直通模式，促进内外贸货物输运网络联通，开展“多船同靠”“多票同印”“内外贸同船”“内外贸同列”等创新改革。
	福州海关、厦门海关

	14
	
	
	大力发展铁路快运，推动冷链、危化品、国内邮件快件等专业化联运发展。指导地市申报国家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，推动福州、厦漳泉两大都市圈建设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区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发改委、省商务厅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、省邮政管理局、省生态环境厅

	15
	创新多式联运组织模式
	丰富多式联运服务产品
	充分挖掘城市铁路场站和线路资源，创新“外集内配”等生产生活物资公铁联运模式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发改委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

	16
	
	
	支持构建铁路寄递网络，开发城际间小运转、多样化、多频次快件集装箱班列产品。利用闽台航空、海运资源优势，完善两岸邮件快件集散通道建设。
	省邮政管理局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改委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民航福建监管局、民航厦门监管局

	17
	
	培育多式联运市场主体
	巩固提升厦门国际航运中心海铁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，完善覆盖闽赣两省辐射全国及海外的多式联运物流网络。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孵化，培育一批具有跨运输方式组织能力的多式联运经营人，加快港口航运、铁路货运、航空寄递和平台型企业向多式联运经营人转型。
	省发改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、民航福建监管局、民航厦门监管局、省邮政管理局

	18
	
	推进运输服务规则衔接
	完善“丝路海运”服务标准，延伸至口岸通关、腹地拓展、海铁联运、联盟服务、信息交换等业务领域，搭建“丝路海运”现代物流体系，逐步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开展标准合作。
	省发改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国资委、省商务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港口集团

	19
	
	
	深入推进多式联运“一单制”试点，聚焦主要货源流向，依托省内主要港口枢纽，逐步开展运量成规模的“一单制”线路。
	省发改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司法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

	20
	
	推进多式联运信息化建设
	打造厦门集装箱智慧物流平台、福州智慧港平台，拓展福建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功能，加快“丝路海运”国际航运综合服务平台开发应用，推动现有关检-港口-航运-贸易信息资源的有机结合，实现多式联运信息高效融合。加强铁路、港口、船公司等企业信息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，开放列车到发时刻、货物装卸、船舶进离港等信息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发改委、省国资委、省商务厅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、福州海关、厦门海关、福建海事局、省港口集团

	21
	
	
	支持福州、厦门、泉州国际机场构建统一的数据交互中心，加快厦门翔安新机场货运信息化系统等项目建设，推动航司、货代、货主等单位协同作业，实现陆空信息统一管理，共享互认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民航福建监管局、民航厦门监管局、省邮政管理局

	22
	
	
	加快推进北斗系统在营运车船上的应用，到2025年基本实现运输全程可监测、可追溯。
	福建海事局、省交通运输厅

	23
	促进重点区域运输结构调整
	推动大宗物资“公转铁、公转水”
	在厦门港、福州港等主要港口推进粮食、煤炭等货物“散改集”。巩固发展罗源湾内散货驳运业务，推动煤炭、矿石等大宗散货弃陆走水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发改委、省工信厅、省财政厅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

	24
	
	
	探索推广大宗固体废物公铁水协同联运模式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发改委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

	25
	加快技术装备升级


	推广应用标准化运载单元
	推动建立跨区域、跨运输方式的集装箱循环共用系统，降低空箱调转比例。探索在大型铁路货场、综合货运枢纽拓展海运箱提还箱等功能，提供等同于港口的箱管服务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工信厅、省市场监管局

	26
	
	
	积极推动标准化托盘（1200mm×1000mm）在集装箱运输和多式联运中的应用以及在生产、商贸等上下游企业间的流转共用。加快培育集装箱、半挂车、托盘等专业化租赁市场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工信厅、省商务厅、省市场监管局

	27
	
	推广新型技术装备应用
	按照国家统部署，适时推广铁路快运、空铁（公）联运标准集装器（板）等物流技术装备，适应内陆集装箱发展的道路自卸卡车、岸桥等设施设备，冷链、危化品等专用运输车船，以及新型模块化运载工具、快速转运和智能口岸查验等设备应用。
	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工信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福州海关、厦门海关、省科技厅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、民航福建监管局、民航厦门监管局、省邮政管理局

	28
	
	提高技术装备绿色化水平


	积极推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船研发应用，加大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港站枢纽充换电、加气等配套设施规划建设力度。
	省工信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改委、省住建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

	29
	
	
	在港区、场区短途运输和固定线路运输等场景示范应用新能源重型卡车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工信厅、省发改委、省生态环境厅

	30
	
	
	加快推进港口岸电项目建设，集装箱和5万吨级以上大型散货泊位配备岸电设施率不低于70%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改委、省生态环境厅、

	31
	营造统一开放市场环境
	深化重点领域改革
	安全有序开放多式联运政务数据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改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、民航福建监管局、民航厦门监管局、省邮政管理局、中铁南昌局集团

	32
	
	
	推进地方铁路建设运营市场化改革，采用路省合资、省方独资、省市合作等投资模式，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，研究推进省属铁路、港口、航运等重点企业股权划转、交叉持股或设立合资公司，培育多元化、适度竞争的地方铁路建设运营主体。
	省发改委、省国资委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交通运输厅

	33
	
	
	放开铁路行业竞争性业务准入，规范道路货运平台企业经营，建立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运输服务市场。
	省发改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邮政管理局

	34
	
	规范重点领域和环节收费
	完善铁路运价灵活调整机制，引导铁路运输企业与大型工矿企业、物流企业等签订“量价互保”协议。
	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发改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市场监管局

	35
	
	
	加强专用线代维等服务收费监管，铁路运输企业、专用线服务经营者应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。
	省发改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中铁南昌局集团

	36
	
	
	加强口岸收费公示，规范海运口岸的港口装卸、港外堆场、船公司、货代、船代等收费。
	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改委、省商务厅

	37
	完善政策保障体系


	加大资金投入力度
	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积极争取和运用车购税资金、中央及省级预算内投资、专项债等多种渠道，结合当地实际加大对多式联运发展和运输结构调整，特别是综合贡献度大、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的多式联运项目支持力度。支持社会资本牵头设立多式联运产业基金，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管理。
	省财政厅、省发改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、民航福建监管局、民航厦门监管局、省邮政管理局、中铁南昌局集团

	38
	完善政策保障体系
	加强对重点项目的资源保障
	对接国家和福建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及各专项规划，加大对国家物流枢纽、综合货运枢纽、中转分拨基地、铁路专用线、封闭式皮带廊道等项目用地的支持力度，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，提高用地复合程度，盘活闲置交通用地资源。
	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发改委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建厅、省交通运输厅

	39
	
	
	加大涉海项目协调推进力度，在符合海域管理法律法规、围填海管理和集约节约用海政策、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，支持重点港口、集疏港铁路和公路等建设项目用海及岸线需求。
	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发改委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交通运输厅

	40
	
	
	对支撑多式联运发展、运输结构调整的规划和重点建设项目，开辟环评绿色通道，依法依规加快环评审查、审批。
	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发改委、省交通运输厅

	41
	
	完善交通运输绿色发展政策
	制定推动多式联运发展和运输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政策，鼓励各地出台支持多种运输方式协同、提高综合运输效率、便利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船通行等方面政策。
	省发改委、省公安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建厅、省交通运输厅

	42
	
	
	在特殊敏感保护区域，创新推广绿色低碳运输组织模式，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。
	省发改委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交通运输厅

	43
	
	强化组织实施
	完善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协调推进机制，加强综合协调和督促指导，强化动态跟踪和分析评估，督促港口、工矿企业、铁路企业等落实责任，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。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按照“一市一策、一港一策、一企一策”原则，组织制定本地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具体实施方案，于2022年12月20日前报省交通运输厅备案。
	省发改委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工信厅、中铁南昌局集团、省邮政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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